
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CC3366 2023 年 3 月 1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3-006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召集人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3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3月 17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7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

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7 日 9:15 至 15:00 的任

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166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202 会

议室。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靖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1人，代表股份 24,369,4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5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3,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人，代表股份 24,365,7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507％。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审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本次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以上赞成为通过,且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关于以非公开协议方式现金收购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善左旗贺兰山 200MW 风电项

目相关资产和负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26,6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44％；反对 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175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26,6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44％；反对 42,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

表股份 284,089,900股，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
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王璐律师、曾博荣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参与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774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号：2023-004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239号）核准，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采用向社会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83,700,0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6.10元。 截至 2017年 3月 21日止，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3,7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 510,57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及验资
和评估费、 律师费、 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 48,971,447.00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1,598,553.00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17]第 5-00006
号的验资报告。

公司及子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并与专户开户银行、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吴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
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公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子公司
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清溪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清溪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清溪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及保荐机构东吴证券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截止到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账户状态
河南中原快意电梯有限公司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清溪支行 180010190010045855 存续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清溪支行 180010190010050129 存续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清溪支
行 44287001044567891 存续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清溪支行 180010190010038892 存续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清溪支
行 2010028929234567868 本次销户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东城支
行 999009761210678 存续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395000100110600268 已销户

三、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终止的议案》，同意变更“青皇工业区快意电梯、扶梯及核心零部件生产线项目（一期）”的投资预算并
调整项目实施内容；同意终止“电梯生产扩建改造项目”，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青皇工业区快意电
梯、扶梯及核心零部件生产线项目（一期）”。

该事项已经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
见。

近期，公司已按照规定终止实施“电梯生产扩建改造项目”，并将结余的募集资金 2,635.09 万元（包括专
户利息）投入“青皇工业区快意电梯、扶梯及核心零部件生产线项目（一期）”的建设，并已办理完毕该项目募
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溪支行，账号：2010028929234567868）的销户手
续。 本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溪支行、东吴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一）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二）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0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实

施进展情况及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2022 年 12 月 9 日披露了

《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及《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107）。 公司股东南京毅达汇晟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毅达汇晟基金”），股东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现代服务业基金”），股东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三期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人才三期基
金”）均为同一管理人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控制下的企业。 根据上述股东减持计划及减
持的实施情况，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自 2022 年 6 月 9 日至 2023 年 2 月 3 日通过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 7,293,600股，另公司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
记、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2023 年 3 月 14 日，毅达汇晟基金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天鼎康华”）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毅达汇晟基金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合计 8,600,0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5.0274%）转让给天鼎康华。

3、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前，天鼎康华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后，天鼎康华持有公司股份
8,6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0274%。

4、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5、本次转让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协议转让审核申请以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6、若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双方未按照协议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
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减持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5月 17日、2022年 12月 9日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及《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后续减持计划的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107）。 根据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实施情况，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
才三期基金自 2022 年 6 月 9 日至 2023 年 2 月 3 日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 7,293,600
股，另公司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

根据上述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司于 2022年 7月 25日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2022 年 8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 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9）；2022 年 9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合计持
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9）；2022 年 11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5）；2022 年 12 月 9 日， 公司披
露了《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
107）；2023年 2月 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4）。

（二）协议转让情况
1、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3 年 3 月 14 日，毅达汇晟基金与天鼎康华签订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8,6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0274%）无限售流通股份，以每股 23.20 元的价格通
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天鼎康华。

本次协议转让前，毅达汇晟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16,83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9.84%，毅达汇晟基
金与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073,33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49%。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毅达汇晟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8,23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4.81%，其与现
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473,33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8.46%。 天鼎康华持有
公司股份 8,60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0274%，天鼎康华于本次协议转让受让完成后，成为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

2、协议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5MA1WDA5J3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8年 4月 17日

经营期限 2018年 4月 17日至 2025年 4月 16日

注册资本 12,870.4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黄韬）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号国睿大厦二号楼 4楼 B504室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虎踞路 99号高投大厦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21CD4X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6-05-13

经营期限 2016-05-13至 2046-05-12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信合鼎一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G1136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心东塔 4层 1-2单元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股权结构 郑蕾出资比例 99.9667%，宁波信合鼎一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0.0333%

（3）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①转让方（甲方）：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②受让方（乙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股份转让事宜及价款
经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转让方拟将持有的上市公司 860 万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5.0274%，

以下简称“目标股份”）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该等目标股份。 双方同意，过渡期间，若因上市公司
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份、配股等原因导致上述目标股份数量变动或其他除权、除息事项的，则目标股
份数量及每股转让价格亦应相应变动。 双方同意，发生本条情形不影响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本次股份转让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3.20元/股（该价格参照签署本协议前一个交易日（2023 年 3 月
13日）目标股份股票收盘价之 90%的价格），转让价款总额为每股转让价格乘以目标股份的数量 860 万股，
即 199,520,000元(大写:壹亿玖仟玖佰伍拾贰万元整)。

3）价款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受让方在签订本协议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50%， 在办理完股权过户

手续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50%。
4）股份过户
双方应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 尽快准备符合深交所要求的就股份协议转让出具确认意见的申请文

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要求的办理目标股份过户的申请文件，并在取得深交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书面
确认后 3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过户申请。

5）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除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之外，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终止均应经

双方事先签署书面合同后方可生效。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按减持时总股本计算）

毅达汇晟
基金

集中竞价 2022.6.9-
2022.9.29 18.62-32.55 1,984,820 1.1630%

集中竞价 2022.9.30-
2023.2.3 18.92-27.82 1,218,780 0.7125%

大宗交易 2022.7.21-
2022.7.25 24.86-31.64 1,000,000 0.5859%

被动稀释 2022.9.30 -- 0 0.0242%

协议转让 2023.3.14 23.20 8,600,000 5.0274%

现代服务业基金

大宗交易 2022.6.27-
2022.9.29 19.66-27.56 1,390,000 0.8144%

大宗交易 2023.1.3-
2023.1.6 25.44-26.06 600,000 0.3508%

被动稀释 2022.9.30 -- 0 0.0057%

人才三期
基金

集中竞价 2022.9.30-
2022.11.1 30.19 30,000 0.0175%

大宗交易 2022.6.24-
2022.8.18 19.13-28.13 870,000 0.5098%

大宗交易 2023.1.11 25.62 200,000 0.1169%

被动稀释 2022.9.30 -- 0 0.0038%

合计 -- -- 15,893,600 9.2912%

注 1：上表中合计减持比例，为合计减持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该数据与各项减持比例相加存
在差异，系公司总股本变动及四舍五入所致。

注 2：由于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完成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2022 年 9
月 30日，公司总股本由 170,669,333股增加至 171,061,333股。 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
金持有股份被动稀释，持股比例分别下降 0.0242%、0.0057%、0.0038%。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性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

比例

毅达汇晟
基金 股份减少

合计持有股份 21,033,600 12.32% 8,230,000 4.81%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033,600 12.32% 8,230,000 4.8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现代服务业基金 股份减少

合计持有股份 5,600,000 3.28% 3,610,000 2.11%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5,600,000 3.28% 3,610,000 2.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人才三期
基金 股份减少

合计持有股份 3,733,334 2.19% 2,633,334 1.5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733,334 2.19% 2,633,334 1.5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合计 股份减少

合计持有股份 30,366,934 17.79% 14,473,334 8.4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0,366,934 17.79% 14,473,334 8.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天鼎康华 股份增加

合计持有股份 0 0% 8,600,000 5.03%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8,600,000 5.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注： 由于本次权益变动期间， 公司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由 170,669,333股增加至 171,061,333股。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毅达汇晟基金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中协议转让部分，尚需协议双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并经深交所
进行合规性审核及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等手续。 若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双方未按
照协议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了承诺，截至本公告日，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
三期基金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四）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天鼎康华履行了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并按规定编
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五）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天鼎康华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后续
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 毅达汇晟基金与天鼎康华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2、《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8 日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盛航股份
股票代码：001205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G1136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心东塔 4层 1-2单元
股权变动性质：股份增加（协议转让受让）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1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
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航股份”或“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相关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盛航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方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毅达汇晟基金、转让方 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盛航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指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23年 3月 14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毅达汇晟
基金持有的公司股份 8,600,000股，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从 0%增加至 5.0274%。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21CD4X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6-05-13

经营期限 2016-05-13至 2046-05-12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信合鼎一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G1136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心东塔 4层 1-2单元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股权结构 郑蕾出资比例 99.9667%，宁波信合鼎一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0.0333%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王林豫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男 中国 北京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盛航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
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投资价值的充分认可， 拟以协议转

让的方式受让毅达汇晟基金持有的公司股份 8,6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027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明确增加或者减少上市公司股份的

安排，未来十二个月内，在符合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如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
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2023 年 3 月 1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毅达汇晟基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以自

筹资金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毅达汇晟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合计 8,600,0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的 5.027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公司股份 8,600,0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5.0274%，成为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
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0 0% 8,600,000 5.027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8,600,000 5.027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3 月 1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毅达汇晟基金签署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双方
1、转让方（甲方）：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受让方（乙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股份转让事宜及价款
经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转让方拟将持有的上市公司 860 万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5.0274%，

以下简称“目标股份”）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该等目标股份。 双方同意，过渡期间，若因上市公司
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份、配股等原因导致上述目标股份数量变动或其他除权、除息事项的，则目标股
份数量及每股转让价格亦应相应变动。 双方同意，发生本条情形不影响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本次股份转让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3.20元/股（该价格参照签署本协议前一个交易日（2023 年 3 月
13日）目标股份股票收盘价之 90%的价格），转让价款总额为每股转让价格乘以目标股份的数量 860 万股，
即 199,520,000元(大写:壹亿玖仟玖佰伍拾贰万元整)。

（三）价款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受让方在签订本协议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50%， 在办理完股权过户

手续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50%。
（四）股份过户
双方应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 尽快准备符合深交所要求的就股份协议转让出具确认意见的申请文

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要求的办理目标股份过户的申请文件，并在取得深交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书面
确认后 3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过户申请。

（五）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除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之外，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终止均应经

双方事先签署书面合同后方可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协议双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并经深交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及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等手续。
五、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的股份为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该部分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

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除

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亦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
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签署日期 ：2023 年 3 月 17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盛航海运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南京

股票简称 盛航股份 股票代码 00120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
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G1136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股
变动数量：8,600,000股
变动比例：5.0274%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时间及方式

时间：办理完毕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明确的增加或者减少上市公司
股份的安排，未来十二个月内，在符合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如发生
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签署日期 ：2023 年 3 月 17 日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盛航股份
股票代码：001205
信息披露义务人 1：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号国睿大厦二号楼 4楼 B504室
通讯地址：南京市鼓楼区虎踞路 99号高投大厦
信息披露义务人 2：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滨江大道 396号扬子江金融创意街区 5号楼 1-401室
通讯地址：南京市鼓楼区虎踞路 99号高投大厦
信息披露义务人 3：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三期基金（有限合伙）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号（国睿大厦二号楼 4楼 B504室）
通讯地址：南京市鼓楼区虎踞路 99号高投大厦
股权变动性质：股份减少（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减持，被动稀释。 ）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1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
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航股份”或“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相关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盛航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 1、毅达汇晟基金、转让方 指 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2、现代服务业基金 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3、人才三期基金 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三期基金（有限合伙）

天鼎康华、受让方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盛航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指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及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三期基金（有限合
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南京盛航海运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股份被动稀释的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
1、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1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5MA1WDA5J3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8年 4月 17日

经营期限 2018年 4月 17日至 2025年 4月 16日

注册资本 12,870.4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黄韬）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号国睿大厦二号楼 4楼 B504室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虎踞路 99号高投大厦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 1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黄韬 管理合伙人 男 中国 南京市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2
1、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2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339130074D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5年 5月 29日
经营期限 2015年 5月 29日至 2024年 5月 25日
注册资本 158,5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周春芳）
住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滨江大道 396号扬子江金融创意街区 5号楼 1-401室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虎踞路 99号高投大厦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 2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周春芳 管理合伙人 女 中国 南京市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 3
1、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3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三期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MA1MTK8U8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6年 9月 1日
经营期限 2016年 9月 1日至 2024年 8月 31日
注册资本 17,7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史云中）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号（国睿大厦二号楼 4楼 B504室）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虎踞路 99号高投大厦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 3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史云中 管理合伙人 男 中国 南京市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均为同一管理人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控制下的企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盛航股份外，毅达汇晟、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
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业务需求，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的部分

股份；同时，因公司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
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综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动减持和被动稀释比例合计达到
9.331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盛航股份分别于 2022年 12月 9日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期限届满及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107）。 信息披露义务人毅达汇晟基金、现代
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421,226 股，减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已经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71,700股，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已披露的减持
计划进行减持， 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无增持公司
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以及协议转让的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以及公司总股本变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一）权益变动前持股数量
本次权益变动前，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毅达汇晟基金 21,033,600 12.32%

现代服务业基金 5,600,000 3.28%

人才三期基金 3,733,334 2.19%

合计 30,366,934 17.79%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因公司完成 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公司总股本增加，此次权益变动前总股本按照 170,669,333股计算。

（二）权益变动内容
1、根据减持计划及减持实施情况，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自 2022 年 6 月 9 日

至 2023年 2月 3日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 7,293,600 股， 另公司完成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2023 年 3 月 14 日，毅达汇晟基金与天鼎康华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毅达汇晟基金拟通过协议转
让方式，将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合计 8,600,0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5.0274%）转让给天鼎康华。

（三）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
本次权益变动后， 毅达汇晟基金、 现代服务业基金、 人才三期基金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8,230,000 股、

3,610,000 股、2,633,334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473,334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8.46%，仍是公司合计持
股 5%以上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按减持时总股本计算）

毅达汇晟
基金

集中竞价 2022.6.9-
2022.9.29 18.62-32.55 1,984,820 1.1630%

集中竞价 2022.9.30-
2023.2.3 18.92-27.82 1,218,780 0.7125%

大宗交易 2022.7.21-2022.7.25 24.86-31.64 1,000,000 0.5859%

被动稀释 2022.9.30 -- 0 0.0242%

协议转让 2023.3.14 23.20 8,600,000 5.0274%

现代服务业基金

大宗交易 2022.6.27-
2022.9.29 19.66-27.56 1,390,000 0.8144%

大宗交易 2023.1.3-
2023.1.6 25.44-26.06 600,000 0.3508%

被动稀释 2022.9.30 -- 0 0.0057%

人才三期
基金

集中竞价 2022.9.30-
2022.11.1 30.19 30,000 0.0175%

大宗交易 2022.6.24-2022.8.18 19.13-28.13 870,000 0.5098%

大宗交易 2023.1.11 25.62 200,000 0.1169%

被动稀释 2022.9.30 -- 0 0.0038%

合计 -- -- 15,893,600 9.2912%

注 1：上表中合计减持比例，为合计减持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该数据与各项减持比例相加存
在差异，系公司总股本变动及四舍五入所致。

注 2：由于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完成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2022 年 9
月 30日，公司总股本由 170,669,333股增加至 171,061,333股。 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
金持有股份被动稀释，持股比例分别下降 0.0242%、0.0057%、0.0038%。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毅达汇晟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21,033,600 12.32% 8,230,000 4.81%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033,600 12.32% 8,230,000 4.8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现代服务业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5,600,000 3.28% 3,610,000 2.11%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5,600,000 3.28% 3,610,000 2.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人才三期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3,733,334 2.19% 2,633,334 1.5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733,334 2.19% 2,633,334 1.5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30,366,934 17.79% 14,473,334 8.4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0,366,934 17.79% 14,473,334 8.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注： 由于本次权益变动期间， 公司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由 170,669,333股增加至 171,061,333股。
四、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3 月 1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毅达汇晟基金与天鼎康华签署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双方
1、转让方（甲方）：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受让方（乙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股份转让事宜及价款
经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转让方拟将持有的上市公司 860 万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5.0274%，

以下简称“目标股份”）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该等目标股份。 双方同意，过渡期间，若因上市公司
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份、配股等原因导致上述目标股份数量变动或其他除权、除息事项的，则目标股
份数量及每股转让价格亦应相应变动。 双方同意，发生本条情形不影响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本次股份转让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3.20元/股（该价格参照签署本协议前一个交易日（2023 年 3 月
13日）目标股份股票收盘价之 90%的价格），转让价款总额为每股转让价格乘以目标股份的数量 860 万股，
即 199,520,000元(大写:壹亿玖仟玖佰伍拾贰万元整)。

（三）价款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受让方在签订本协议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50%， 在办理完股权过户

手续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50%。
（四）股份过户
双方应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 尽快准备符合深交所要求的就股份协议转让出具确认意见的申请文

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要求的办理目标股份过户的申请文件，并在取得深交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书面
确认后 3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过户申请。

（五）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除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之外，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终止均应经

双方事先签署书面合同后方可生效。
五、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中协议转让部分，尚需协议双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并经深交所进行

合规性审核及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等手续。
六、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属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质押、冻结等

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

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除

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亦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
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鼎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及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三期基金（有限合伙）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1（盖章）：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 2（盖章）：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 3（盖章）：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三期基金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签字）

签署日期 ：2023 年 3 月 17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盛航海运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南京

股票简称 盛航股份 股票代码 00120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毅达汇晟基金
现代服务业基金
人才三期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南京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被动稀释。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股
持股数量：30,366,934股
持股比例：17.792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股
变动数量：14,473,334股
变动比例：8.4609%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2年 6月 9日至办理完毕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
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股份比例被动稀释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注：本次权益变动系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否□
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之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
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1（盖章）：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 2（盖章）：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 3（盖章）：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三期基金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签字）

签署日期 ：2023 年 3 月17 日


